
Dispute Settlement 争议解决, 2023, 9(4), 1311-1318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s 
https://doi.org/10.12677/ds.2023.94178   

文章引用: 刘耘巧. 论不当得利制度的适用及完善[J]. 争议解决, 2023, 9(4): 1311-1318.  
DOI: 10.12677/ds.2023.94178 

 
 

论不当得利制度的适用及完善  

刘耘巧 

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陕西 西安 
 
收稿日期：2023年5月8日；录用日期：2023年6月30日；发布日期：2023年7月12日 

 
 

 
摘  要 

不当得利是债法体系的一项关键制度，自《民法典》通过后，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趋于成熟，但仍有不

足之处。特别是关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规定亟待细化，以充分保护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利益。本文以

《民法典》中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为基础，对不当得利的证明责任分配及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其他请

求权的关系等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后者在我国有两种观点，竞合说与辅助说，笔者认为竞合说更适合我

国的司法实践，也为债权人自由选择救济权益提供了更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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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just enrichment is a key system in the debt law system. Since the adoption of the Civil Code, the 
provisions on unjust enrichment have become mature. But there are still shortcomings.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the right of claim for restitution of unjust enrichment, the provisions need to be 
refined to fully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creditors and debtors.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provi-
sions on unjust enrichment in Civil Cod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laim for the return of unjust 
enrichment. It mainly focuse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proof of unjust enrichment and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the right of claim for restitution of unjust enrichment and other rights of claim. The 
latter has two views in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concurrence theory and auxiliary theor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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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thinks that the theory of concurrence is more suitable for Chinese judicial practice, and it 
also provides more space for creditors to freely choose to remedy their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
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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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当得利制度的历史发展与现状 

(一) 不当得利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不当得利作为一项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债法制度，发端于古罗马时期，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大陆

法系国家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不当得利制度。《德国民法典》中概括规定了不当得利的客体，以受益

人的主观善意与否为标准确定其不同的返还范围，并提及了第三人在不当得利中的返还义务。英美法系

国家长期缺乏独立的不当得利制度，不承认不当得利的独立法律地位，认为不当得利只是一种辅助性质

的请求权，只有在其他请求权不成立或是适用上有困难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对于不当得利的返还范围及

返还客体的规定也与大陆法系国家具有较大差异。美国的不当得利制度认为不当得利的客体不仅包括财

产利益，还包括精神上的利益，对于不当得利的返还范围的认定也以当事人的主观为主要标准，与大陆

法系国家不当得利制度具有明显差异。 
(二) 我国不当得利制度的发展现状 
1) 我国不当得利制度的法律规范发展及现状 
我国关于不当得利的法律最早出现于清宣统三年(1911)公布的民律草案第二编债权第 7 章，基本仿照

德国民法典立法[1]。《民法通则》与《民法总则》都只用了一个条文概括不当得利制度，弊端十分明显，

造成了不当得利的适用困难。《民法典》通过后，不当得利制度法律规范匮乏的情况得到一定的改善，

民法典以六个条文分别对不当得利制度的性质、构成要件、法律效果、排除情形、返还范围、第三人返

还义务等做出规定，极大地增强了不当得利制度的可操作性，但这对不当得利制度而言，仍不能满足其

实践需要。 
2) 我国不当得利制度的学理研讨 
在《民法典》颁布前，我国关于不当得利的法律规定长期匮乏，学界对于不当得利制度的观点主要

受到大陆法系国家的影响。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于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返还范围等基本问题达成了

共识，与德国民法典的规定大致相同，认为不当得利的客体仅限于财产性利益，精神性利益不能成为不

当得利的客体。对于不当得利的返还范围的确定有两条标准：一是受益人所受利益与受损人所受损失的

范围比较，认为不当得利仅在受损人所受损失的范围内才成立[2]；二是区分受益人的主观心态，对善意

受益人仅要求其返还现存利益即可，但对恶意受益人则不局限于现存利益，而是对于受损人的损失予以

全部返还，并且对于因不当得利的事实而给受损人造成的其他损失也要给予赔偿，即承担加重返还义务。

但对于诸如不当得利构成要件之“没有合法根据”的证明责任应当分配给获益人还是受损人？不当得利

请求权与其他请求权关系如何？有哪些形式上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但从公正以及道德的角度出发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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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排除成立不当得利的情形？在这些问题上，学界则一直存在争议。 

2. 存在问题的案例分析 

对此我们以三个案例为例探讨我国不当得利制度适用所存在的问题。 
(一) 案例一：关于不当得利的排除适用 
1) 相关案情及裁判观点 
2015 年曾金华与万凤琴关于不当得利纠纷一案，被告万凤琴为原告之子的未婚妻，被告与原告妻子

发生言语冲突后跳楼，原告为被告垫付了所有医疗费用，被告出院后住在原告家中疗养，期间原告要求

被告支付为其垫付的费用。被告辩称此案并非不当得利。被告在答辩状中给出的理由仍是从不当得利的

构成要件来判断并非不当得利，称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是取得不当得利、造成他人损失、受益人取得利

益没有合法根据。以此论证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财产关系，被告并未获得财产上的利益，而原告具有

道德上的支付义务 1。 
2) 法律分析 
受理法院虽然最终认定本案不属于不当得利，但依据与理由是被告受伤，原告及其家人应负有一定

的责任，因此不属于不当得利。法院作出判决所遵循的逻辑明显略有不通之处。但在缺少相应的规定的

情况下，法院只能以此保护公平正义。可见当时有关法律在不当得利适用的排除情形方面的规定的空白，

给司法实践操作造成了阻碍。 
(二) 案例二：关于“没有法律根据”证明责任的分配 
1) 相关案情及裁判观点 
南通君阳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与上海钰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中，君阳公司为一审被

告、二审上诉人，不服一审判决，向最高院提起上诉，认为原审判决在明知钰禾公司编造的票据“原因”

为虚假的情况下，免除了钰禾公司应进一步举证证明给付原因的责任，直接推定为构成不当得利，让君

阳公司举证承担责任有失公正，举证的结果责任应当由主张不当得利请求权成立者承担。而二审法院认

为钰禾公司已完成了对案涉票据给付原因欠缺的举证，而君阳公司对案涉汇票有给付原因未完成举证责

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而认定君阳公司构成不当得利并无不当。最终驳回了君阳公司的

再审申请 2。 
2) 法律分析 
在证据不足的情形下，不当得利证明责任的分配直接影响案件结果，而关于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责

任，目前在我国却没有法律加以统一规定，而是由法院在个案中根据具体案情选择分配，这就会导致同

案不同判的结果。 
证明责任的一般规则为“谁主张，谁举证”，但不同类型的案件因不同特质而有不同的证明责任分

配需求，不当得利制度体系中缺乏相关举证责任规定，仅靠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决定证明责任的承担，这

就为不当得利制度的司法实践造成了一定阻碍，并有损于司法的权威，因此关于“没有法律根据”证明

责任的分配仍是不当得利的司法适用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 案例三：关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其他请求权的关系 
1) 相关案情及裁判观点 
夏某与孙某的房屋买卖纠纷案中，孙某与夏某签订合同将孙某宅基地上所建房屋卖给夏某，并未过

户，夏某之子与拆迁人达成了拆迁协议，并收到部分拆迁款。孙某先后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

无效、夏某与拆迁部门的拆迁协议无效，法院先后支持了孙某的诉讼请求，但在第二次诉讼判决中，法

 

 

1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渝北法民初第 17682 号。 
2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 143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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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并没有要求夏某并未返还拆迁款，夏某也未主动返还，因此孙某又提起第三次诉讼，请求夏某返还不

当得利财产。法院认为孙某应当提起侵权之诉而不是不当得利之诉。 
2) 法律分析 
不当得利请求权与其他请求权的关系是影响当事人权利实现的重要因素，若承认其竞合关系则法律

适用方面需要进一步进行规范完善避免司法实践的混乱及权利的滥用，但若不承认其竞合关系，在一些

情况下则不利于对当事人的权益保护，甚至可能会如同上述案例中使当事人在维护自身权益时需要自身

作出合理恰当的判断，增加了当事人维护自身权益的难度，并且在同时具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其他

请求权的特征时依赖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也容易造成在司法实践中的不统一。 
以上三个案例，分别反映出不当得利的排除适用情形、“没有法律根据”证明责任的分配、不当得

利请求权与其他请求权的关系的司法适用问题。民法典第 985 条规定了不当得利的三种排除情形，推进

了防止不当得利滥用的司法实践，但依旧简略，无法囊括所有情形也不能抽象出一般规范；而关于不当

得利的“没有合法根据”要件的证明责任如何分配，不当得利请求权与其他请求权的关系，在《民法典》

上仍然是空白。因此本文以《民法典》中对不当得利的规范为出发点，对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返还范

围、排除适用情形、证明责任的分配以及与其他请求权的关系问题进行探讨。 

3. 《民法典》关于不当得利规定存在问题的法律分析 

(一) 关于不当得利排除适用情形的规定 
1) 《民法典》第 985 条规定了不当得利适用的排除情形。日本、德国、韩国、瑞士、法国等国家的

立法，都规定有不当得利的排除适用情形。我国此前有关法律并未规定不当得利的排除适用情形，一旦

满足了不当得利的形式要件，即构成不当得利，这在某些情形下(如案例一)可能会造成明显不公平的结果。 
2) 不当得利是在其他救济手段无法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当事人对自己合法权益加以救济

的补充手段，与债法体系中另外三种制度不同，其本质上具有补充性，即只要没有合法原因，并符合不

当得利的其他构成要件，就可以不当得利调整当事人之间失衡的法律关系。因此这项制度在整个债法体

系中的重要地位毋庸置疑，但不当得利制度也可能因“证据不足”而被滥用，《民法典》将三种应当排

除适用不当得利的情形纳入规范，但这仍然不足以满足现实需求。 
3) 根据《民法典》第 985 条，案例一中，从社会常理出发，被告居住在原告家中，因与原告家人的

争吵而跳楼，在道德上可以判断被告在此情形下处于弱势地位，原告及其家人对此具有道德上的给付义

务，为履行道德义务进行的给付应当排除成立不当得利，法院可援引该条规定进行裁判。《民法典》关

于不当得利的排除适用情形的规定让我国不当得利的法律效果更佳完善，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明确的易于

适用的依据。 
“为履行道德义务进行的给付”、“债务到期之前的清偿”、“明知无给付义务而进行的债务清偿”，

在此三种情形下符合不当得利的形式要件时，一般逻辑应当成立不当得利，但若成立不当得利进而可据

此主张受益人返还其所受利益，则明显不符合道德伦理或有失公平。而对于不当得利制度而言，还有其

他应当排除成立不当得利的情形，以防止不当得利制度的滥用，完善现有的法律规范，以适应民事社会

生活的变化性与复杂性，保持法律的权威性与稳定性。有观点认为，不法原因的给付(如为清偿赌债而为

的给付)，强迫得利，反射利益等，也应排除成立不当得利，但在《民法典》中还未提及，也没有不当得

利排除适用情形的类型化规定。 
(二) 关于不当得利“没有法律根据”证明责任的分配 
在具体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没有法律根据”的证明责任的问题上，《民法典》对于不当得利的制

度安排缺乏有关的规定，在实践中导致司法人员在判案时徘徊不定，“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出现。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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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足的情况下，具有举证义务的当事人将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这将直接影响案件结果。 
如在韩样根诉李鹏飞不当得利返还纠纷一案中，一审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将证明其获利具有合法依据

的证明责任分配给被告李鹏飞 3，而双方都没有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自己的主张，证明责任的分配导致被

告败诉；而二审法院将证明获利人获利没有合法根据的证明责任分配给被上诉人韩样根 4，被上诉人败诉。

在诉讼过程中，证明责任的分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程序问题，而因为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实践中不同

的法院对于相似的案情也可能做出不同的判断。在这个案件中，当事人双方对于自己的主张均不能提供

证据证实的情况下，证明责任的分配成为决定案件判决结果的关键因素，而缺乏相应的法律指导，使得

实践中证明责任分配没有统一的标准，不仅有失公平，更有可能导致冤假错案，因此我们亟待建立统一

的标准解决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 
(三) 与其他请求权的关系问题 
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其他请求权都是权利人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一种方式，本质上都是相通的。

一般来讲，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其他请求权是分别独立的请求权，但在特殊情况下，当不当得利请求

权与其他请求权同时成立时，是承认其竞合关系允许当事人择一行使，还是不承认其竞合而是认为只能

成立其中一种请求权成立？ 
对此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竞合说与辅助说。竞合说认为当符合两种或两种以上请求权的构成要件

时，两种请求权都成立，此时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诉求择一行使。王泽鉴教授与梁慧星教授都认可竞

合说的观点。辅助说认为当符合两种或两种以上请求权的条件时，当事人只享有其中一种请求权，认为

仅在其他请求权不能成立或不能满足时，不当得利请求权才能成立，这种观点并不认可不当得利请求权

的独立性地位，认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只是一种辅助性权利，而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徐国栋教授

认可辅助说的观点。此外，白彦教授在否定辅助说的前提下，提出了聚合说的观点，即认为不当得利请

求权与其他请求权并存的情形是存在的，而并存又分为竞合与聚合两种情况，认为在民事案件中，应首

先考虑请求权的聚合而不是竞合，应该可以同时并用[3]。 
就目前国内学界来说，竞合说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不当得利制度作为债法体系中一项独立的制度，

不当得利请求权也作为独立的请求权而存在，因此，多种请求权竞合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我们以物权返还请求权与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为例，对不当得利请求权与其他请求权的关系进

行探讨。 

4. 关于不当得利制度存在问题的制度设计 

(一) 增加不当得利排除适用的其他情形规定 
1) 《民法典》中对于不当得利的适用的排除情形仅规定了三种，但学界基本认为不当得利的排除适

用情形不仅限于其三种，《民法典》以列举的方式规定排除适用情形无法穷尽。对此，我们可以参考法

国 2016 年债法改革后写入法国民法典的不当得利规则。法国判例发展出一系列的消极条件以阻却不当得

利的过分适用，将不当得利的阻却事由分为法律上的阻却事由与道德上的阻却事由两个方面，前者包括

有法律上的原因、存在其他诉权与辅从性事由，后者则包括受损人的过错、受损人从事旨在个人获益的

行为[4]。对于法律上的阻却事由，可以根据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予以排除成立不当得利，“存在其他诉

权与辅从性事由”这一点实际上否定了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其他请求权的竞合，与我国实际不相符。

但对于道德上的阻却事由，笔者认为可以用于抽象出不当得利排除适用情形的一般规则，以弥补我国《民

法典》对于不当得利排除情形的列举不足。 
2) 笔者认为考虑到我国立法现状与实际情况，除了考虑规定类型化的不当得利排除适用情形外，还

 

 

3浙江省宁波市北仓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甬合民一初字第 386 号。 
4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甬民一终字第 78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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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增加“为不法原因的给付”这一排除情形。此外，虽然学界认为还有其他不当得利的排除适用情形，

例如反射行为(是再未致使他方受损的情形下，一方因一定的行为或事实而受益)等，这些情形由于不符合

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而能够直接排除不当得利的成立，因此笔者认为并不需要专门规定增加其为不当得

利的排除适用情形。 
(二) 对于“没有合法根据”证明责任的分配的统一规定 
1) 在我国实践中，法院在处理不当得利案件时，对于证明责任的分配差异较大，没有较为明确的标

准，导致法官在判决案件时，只能运用自由裁量权根据具体案情来分配证明责任。对于证明责任的分配，

学界也有不同的观点。有观点认为基于《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规则，应当由受损人承

担对于“没有合法根据”的证明责任。也有观点认为“没有合法根据”作为一种消极事实，难以举证，

因此应当由受益人承担“具有合法根据”的证明责任。还有观点认为不能决断地划分证明责任，而是根

据不同类型具体的分配举证责任，在给付型不当得利中由受损人承担对于没有合法根据的证明责任；在

非给付型不当得利中，由受益人承担具有合法根据的证明责任[5] [6]。 
2) 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更为合理，举证责任的分配最终目的是达到公平，对于受益人与受损人而言，

所有情况下的证明责任一律由其中一方承担的方式并不适用，根据不当得利的不同类型进行不同的分配，

在给付型不当得利中，由受损人举证既符合证据法的逻辑，也符合证据保留的生活习惯；而在非给付型

不当得利中，由受益人举证有利于缓解受损人举证的困难，更能达到相对公平[7]。 
(三) 明确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其他请求权的关系 
不当得利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利存在已无疑问，但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其他请求权的关系仍然是我

们关注的一个问题。此处我们以物权返还请求权以及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为例。 
1) 与物权返还请求权的关系 
物权返还请求权是物权领域的一项权利，法律赋予物权人追及自己之物权的权利，与债权不同，物

权具有绝对性、回弹性、排他性，物权请求权的法律效果往往比债权请求权更加有力。因而与不当得利

返还请求权相比，物权返还请求权的适用更为普遍。但在特殊情况下，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物权返还

请求权同时成立之时，是以物权请求权优先救济当事人权利，还是承认当事人同时拥有两种请求权由其

择一行使？而承认二者的竞合是否会导致权利人的权利被滥用？ 
关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物权返还请求权的关系，学界有两种学说，一种是辅助说，一种是竞合

说。 
辅助说也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只能在所有物返

还请求权不能适用时才作为补充行使。一种观点承认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独立法律地位，只是二者适

用的顺位有先后，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在先，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在后。辅助说为法国、前苏联的实务及

学说所支持，明确规定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辅助性的法律主要有《意大利民法典》[8]。 
竞合说认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且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物权返还请求权的

法律地位是相等的，权利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一种请求权行使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竞合说

以德国为代表 5。 
笔者认为，竞合说更加合理。首先，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是一项独立的法律权利，具有独立的构成

要件，并且也存在只能适用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而不适用其他请求权的情形，因此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应该是一项独立的权利而不是其他权利的附属或补充。其次，多种请求权竞合的情形并不少见，基于民

事社会的千变万化，民事法律关系也复杂多变，承认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其他请求权的竞合关系能够

更加全面地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再次，民法以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主要调整方法，在私法领域充

 

 

5《德国民法典》第 852 条第三项规定：“赔偿义务人因侵权行为受利益，致被害人受损者，于损害赔偿请求权消灭时效完成后，

仍应依关于不当得利之规定，返还其所受利益于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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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尊重当事人的自主意志，“法无禁止即自由”，我国民法并未规定禁止多种请求权竞合，因此当多种

请求权并存的情况出现时，竞合的情形就已经在事实上存在了，在与法律强制性规定不相冲突的情况下，

当事人自愿放弃物权返还请求权，选择行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应该是得到允许与保护的。最后，承

认二者的竞合，并不会导致权利被滥用，依据我国《民法典》第 985 条、第 988 条的规定可以得知，《民

法典》虽然整体上支持不当得利请求权与其他请求权的竞合关系，但也通过对不当得利排除适用情形以

及第三人返还义务等的规定防止不当得利的滥用，支持优先适用其他请求权[9]。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

裁判也更多地体现出竞合说的精神[10]。 
2) 与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 
债法体系中一共有四种法定之债，包括合同之债，不当得利之债，无因管理之债以及侵权之债。侵

权之债是指因侵权行为引起的以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和加害人的损害赔偿义务为内容的债权债务关

系。侵权行为作为不法行为，为法律所禁止，因此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明显是为了维护受害人的利益给

予受害人的请求加害人赔偿损失的权利，而非对不正当利益的剥夺。 
侵权行为的受益人根据其侵权行为可以是有所获利的，并且其所获得的利益也可以是不存在合法根

据的，或者权利的所有权不属于侵权行为人，因此没有保留利益的合法性。所以在特定情形下不当得利

与侵权是可以同时成立的。在两种法定之债都实际成立的情况下，各国立法有所不同。部分大陆法系国

家不承认侵害权益不当得利，部分大陆法系国家承认二者的竞合。我国立法没有对此作出规定，但学界

普遍认可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竞合关系。王利明教授认为，如果不承认不

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竞合关系，就会让受害人失去自由选择请求权救济自己

权利的空间，不利于受害人权利的全面保护[11]。 
正如上文所述案例中，夏某与孙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论第二次诉讼之时法院本应判决返还拆迁

所得款项，孙某提起的第三次诉讼是请求夏某返还不当得利款项，却被法院驳回认为应该提起侵权之诉

而非不当得利之诉，不仅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还与私法领域尊重当事人自主意志的精神原则相悖。 
从长远来看，不当得利请求权与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竞合是主要趋势。虽然侵权行为损害赔

偿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在构成要件、责任返还、举证责任等多方面都有所不同，但侵权行为的

构成要件决定了侵权行为人所获得的利益是非法的，因此侵权行为与不当得利并不相斥，可以并存。那

么在同时构成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同时，承认两者的竞合关系可以更有效

的保护受害人的利益，给予当事人按照自己的诉求选择行使权利的空间，更有利于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

治，体现民法的私法性质。 

5. 结语 

综上，缺少法律根据获得利益而使他人受损即为不当得利，受损人享有向受益人主张返还不当得利

的请求权，即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不当得利作为债法体系中一项关键的制度，与其他制度既互相补充

又各有区别，共同为受害人提供最为全面的保护。本文以民法典的规定为基础，探讨了不当得利返还请

求权的返还范围、与其他请求权的竞合关系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施行后，对于不当得

利的规定逐渐完善，但仍然比较笼统，不够详备，对于司法实践的指导作用仍然不够。因此对于不当得

利制度作出探讨是十分必要的，以更好地实现不当得利制度的目的，更好地维护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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